
東 華 三 院 邱 子 田 紀 念 中 學  

中 一 自 行 分 配 學 位 申 請 須 知  

(2023 年 9 月 入 學 ) 

一 、  申 請 方 法 ：  

1.  報 名 表 格 可 於 2022 年 11 月 26 日 開 始 於 本 校 校 務 處 索 取 或 經 本 校 網 頁 下 載

(www.ytt.edu.hk) 

2.  交 表 日 期 ： 2023 年 1 月 3 日 至 1 月 17 日  (包 括 首 尾 兩 天 ) 

本 校 可 供 自 行 分 配 學 額 ： 40 名  

本 校 校 務 處 辦 公 時 間 ：  星 期 一 至 五 ： 上 午 9 時 正 至 下 午 5 時 正  

       星 期 六 ： 上 午 9 時 正 至 中 午 12 時 正  

       星 期 日 及 公 眾 假 期 休 息  

3.  申 請 人 須 於 2023 年 1 月 3 日 至 1 月 17 日  (包 括 首 尾 兩 天 ) 

A.  親 身 到 校 遞 交  

申 請 人 須 帶 備 身 份 証 明 文 件 正 本 供 核 對 之 用  

  填 妥 及 已 貼 上 近 照 的 本 校 申 請 表 格  

  由 教 育 局 派 發 的「 中 一 自 行 分 配 學 位 申 請 表 」之「 教 育 局 存 根 」、「 學 校 存 根 」

及 「 家 長 存 根 」  

  小 五 全 年 及 小 六 上 學 期 成 績 表 副 本  

  手 冊 內 個 人 資 料 及 有 出 席 、 遲 到 及 獎 懲 紀 錄 副 本  

  其 他 有 關 活 動 /服 務 /獎 狀 等 証 明 文 件 副 本  

  已 填 上 回 郵 地 址 並 貼 上 足 夠 票 值 的 郵 票 的 信 封 乙 個  

請 把 以 上 文 件 放 入 一 個 寫 上 學 生 姓 名 的 公 文 袋 內，申 請 人 切 勿 郵 遞 報 名 表 格

及 各 項 文 件 。  

   * 申 請 人 不 需 要 提 交 小 學 推 薦 信  

 B. 透 過 網 上 遞 交  

  教 育 局 於 今 年 新 增 「 網 上 遞 交 申 請 」 方 法 。 詳 情 可 參 閱 以 下 連 結 。 中學學位 

  分配辦法內容 (edb.gov.hk) 

 C. 郵 遞 方 式 遞 交  

  教 育 局 已 於 11 月 18 日 向 學 校 發 出 最 新 指 引，鑑 於 2019 冠 狀 病 毒 病 疫 情，倘

  若 小 六 學 生 /家 長 有 實 際 困 難 而 未 能 親 身 或 授 權 代 表 前 往 中 學 遞 交 申 請 表，教

  育 局 特 別 容 許 本 年 度 自 行 分 配 學 位 可 透 過 郵 遞 申 請，家 長 如 有 需 要 及 衡 量 相

  關 風 險 後，可 安 排 於 2023 年 1 月 3 日 至 2023 年 1 月 17 日  (包 括 首 尾 兩 日 ) 期

  間 透 過 郵 寄 方 式 (建 議 以 掛 號 郵 寄 )向 中 學 遞 交 申 請 表 及 相 關 文 件 (截 止 日 期

  以 郵 遞 日 期 為 準 ) 。本 校 收 到 郵 遞 申 請 後，會 把《 中 一 自 行 分 配 學 位 申 請 表 》

  的 「 家 長 存 根 」 寄 回 給 家 長 以 作 保 存 。  

 

 

http://www.ytt.edu.hk/
https://www.edb.gov.hk/tc/edu-system/primary-secondary/spa-systems/secondary-spa/general-info/index.html
https://www.edb.gov.hk/tc/edu-system/primary-secondary/spa-systems/secondary-spa/general-info/index.html


 

二 、 面 試 日 期 ： 2023 年 3 月 4 日 至 3 月 11 日  

  本 校 將 於 2023 年 2 月 下 旬 發 信 及 致 電 通 知 各 獲 面 試 者 有 關 的 日 期 及 時 間 。  

  如 在 2 月 28 日 後 尚 未 接 獲 通 知 ， 請 致 電 本 校 查 詢 ： 2465 2205 或 2467 4548。  

 

三 、 面 試 結 果 ：  

 面 試 結 果 將 於 2023 年 3 月 31 日 公 佈 ， 並 以 電 話 及 郵 遞 方 式 通 知 獲 正 取 的 申 請 者 。 

 

四 、 以 下 為 本 校 自 行 收 生 的 準 則 ：  

  小 五 及 小 六 年 級 的 操 行 獲 乙  (B) 級 或 以 上  

  相 關 評 分 準 則 ：  

如 能 進 行 面 試 的 安 排  未 能 進 行 面 試 的 安 排  

1.  學 業 成 績 ： 50% 

2.  面 試 表 現 ： 20% 

3.  操 行 表 現 ： 15% 

4.  課 外 活 動 表 現 ： 15% 

1.  學 術 表 現 ： 60% 

2.  非 學 術 表 現 ： 40% 

 如 申 請 人 數 過 多 ， 則 以 學 業 成 績 (60%)、 操 行 及 課 外 活 動 表 現 (40%)作 初 步 篩 選 ， 以

 決 定 面 試 名 單 。  

 

五 、 本 校 不 會 處 理 逾 期 的 申 請 。 此 外 ， 申 請 表 格 一 經 遞 交 ， 則 不 可 撤 回 或 取 消 。  

 


